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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6/2021_2022__E6_B5_99_E6

_B1_9F_E7_9C_81_E9_c38_56124.htm 根据《教师资格条例》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和《浙江省实施〈教师资

格条例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委托范围 省教

育厅委托本省行政区域内经过国家批准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

普通高等学校认定本校任教人员和拟聘任教人员的高等学校

教师资格。 二、依法接受委托的高等学校的职责和义务 （一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教师资格认定的法律、法规，严格依照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条件和办法，依法认定本校任教人员

和拟聘任教人员的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二）严格依照法定

的工作程序、权限和范围履行职责，严禁在教师资格认定工

作中弄虚作假。 （三）主动接受省教师资格管理部门的监督

和指导。 （四）及时将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情况、专家审查委

员会及专业组成员名单和认定结果报省教师资格管理部门备

案，并将符合认定条件人员的教师资格证书报省教育厅核准

、验印。 三、委托程序 （一）高等学校按照我省实施教师资

格制度的有关规定向省教育厅提出申请。 （二）省教师资格

管理部门对申请学校进行资格审查，必要时应组织有关专家

对学校进行资格评估。 （三）省教育厅根据省教师资格管理

部门的审查结果和委托意见，向符合委托条件的学校正式行

文批复。 四、其他 （一）依法接受委托的高等学校必须加强

对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领导，明确职责，依法办事，确保认

定工作质量和效率。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省教育厅将

依法取消委托： 1、在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中弄虚作假； 2、违



法、违规，不按照规定的工作办法、工作程序和范围、权限

认定教师资格； 3、工作不认真负责，造成重大失误； 4、其

他原因需要取消委托的。 本办法自下文之日起施行，由省教

育厅负责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